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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參 考 文 件 )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屬 下  

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 

於 2010 年 5 月 24 日 舉 行 的  

    第 十 八 次 會 議 報 告    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上 述 會 議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
 

社 會 福 利 署 中 西 南 及 離 島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2010-2011 年 度 南 區 福 利 規 劃  

 

2. 社 會 福 利 署﹙ 下 稱 社 署 ﹚代 表 向 委 員 會 介 紹 署 方 中 西 南 及 離 島 區 福 利

辦 事 處 2010-2011 年 度 的 福 利 規 劃 。 社 署 於 2010-2011 年 度 以 六 項 工 作 目

標 ， 推 行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， 有 關 目 標 如 下 ：  

 (i) 建 立 和 諧 家 庭 ；  

 (ii) 為 弱 勢 社 群 建 立 鄰 舍 ／ 社 區 支 援 ；  

(iii) 凝 聚 社 會 資 本 ；  

(iv) 拓 展 更 多 元 化 的 協 作 機 會 ；  

(v) 強 化 積 極 的 人 生 觀 ； 以 及  

(vi) 推 動 社 會 共 融 。  

 

3. 為 配 合 第 2 段 的 工 作 目 標 ， 社 署 計 劃 於 2010-2011 年 度 舉 辦 多 項 活

動 ， 包 括 探 討 地 區 性 的 青 少 年 與 家 庭 服 務 的「 地 區 福 利 規 劃 研 討 會 」、 宣 揚

義 務 工 作 的「 2010 義 工 研 討 會 暨 嘉 許 典 禮 」及 推 動 傷 健 共 融 的「 社 會 企 業 博

覽 會 暨 2010 殘 人 士 照 顧 者 嘉 許 禮 」。 此 外 ， 社 署 會 繼 續 舉 辦 以「 凝 聚 家 庭  齊

抗 暴 力 」為 題 的 宣 傳 和 訓 練 活 動 。 社 署 計 劃 舉 行 全 區 性 的 社 會 服 務 巡 禮 ， 增

強 業 界 和 跨 界 別 的 交 流 ， 令 社 會 服 務 的 發 展 更 全 面 和 廣 泛 。 在 地 區 服 務 方

面 ， 社 署 計 劃 於 南 區 設 立「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」﹙ 下 稱 精 神 健 康 中 心 ﹚，

加 強 南 區 的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。 該 中 心 將 由 扶 康 會 及 東 華 三 院 兩 間 非 政 府 機 構

共 同 營 運 。 為 推 行 全 民 抗 毒 及 打 擊 青 少 年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問 題 ， 社 署 另

計 劃 於 中 西 南 及 離 島 區 新 增 一 所「 濫 用 精 神 藥 物 者 輔 導 中 心 」﹙ 下 稱 濫 用 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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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 輔 導 中 心 ﹚。 社 署 正 進 行 上 述 兩 所 中 心 籌 備 的 工 作 ， 並 會 於 稍 後 諮 詢 地 區

人 士 。 預 期 有 關 中 心 可 於 2010 年 內 開 始 提 供 服 務 。  

 

4. 多 位 委 員 支 持 社 署 2010-2010 年 度 的 南 區 福 利 規 劃 ， 其 中 有 委 員 表

示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可 協 助 與 居 民 聯 絡 ， 爭 取 他 們 支 持 於 華 富 一 邨 設 立 精 神 健

康 中 心 ， 為 南 區 居 民 提 供 更 完 善 的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多 位 委 員 表 示 ，

部 分 精 神 病 患 者 未 必 會 主 動 尋 求 及 自 願 接 受 協 助 ， 因 此 建 議 社 署 及 其 他 部

門 應 加 強 合 作 ， 並 應 制 訂 政 策 ， 為 精 神 病 患 者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所 需 的 支 援 。

多 位 委 員 亦 認 為 ， 社 會 應 以 愛 心 支 持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， 並 建 議 社 署 加 強 對 這

類 人 士 的 支 援 。  

 

5. 社 署 回 應 表 示 希 望 社 會 能 夠 關 愛 及 包 容 精 神 病 患 者 ， 協 助 他 們 融 入

社 區 。 社 署 亦 現 正 與 不 同 的 政 府 部 門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合 作 ， 包 括 與 醫 院 管 理

局﹙ 下 稱 醫 管 局 ﹚、 房 屋 署 、 警 務 處 或 營 辦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成 立

中 央 協 調 小 組 及 地 區 工 作 小 組 ， 加 強 彼 此 的 協 作 ， 務 求 為 區 內 的 精 神 病 患

者 及 其 家 人 和 照 顧 者 提 供 更 完 善 的 支 援 服 務 。 精 神 健 康 中 心 成 立 後 ， 署 方

會 派 出 人 員 ， 安 排 離 院 的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接 受 康 復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社 工 會 進 行

外 展 探 訪 ， 協 助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及 懷 疑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人 士 及 其 家 屬 ／ 照 顧

者 。  

 

擬 納 入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的 地 區 團 體 活 動  

 

6. 區 議 會 於 2010 年 3 月 18 日 的 第 十 五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在 多 元 化 社 區 活 動

撥 款 中 預 留 240 萬 元 ， 以 資 助 約 12 項 活 動 計 劃 。 委 員 會 其 後 分 別 於 2010 年

4 月 15 日 及 19 日 舉 行 第 一 次 特 別 會 議 ， 審 批 及 甄 選 多 元 化 社 區 活 動 申 請 計

劃 ﹙ 下 稱 計 劃 書 ﹚ ， 並 支 持 13 份 計 劃 書 。 此 外 ， 區 議 會 現 正 舉 辦 南 區 旅 遊

文 化 節 ， 向 遊 客 及 本 港 市 民 宣 傳 南 區 的 旅 遊 景 點 及 特 色 。 為 豐 富 南 區 旅 遊

文 化 節 的 活 動 內 容 ， 吸 引 更 多 遊 客 及 本 港 市 民 參 與 此 項 盛 事 ， 建 議 將 獲 多

元 化 社 區 活 動 撥 款 資 助 的 地 區 團 體 項 目 納 入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， 項 目 詳 情 載

於 社 區 事 務 文 件 27/2010 號 的 附 件 。  

 

7. 委 員 會 經 討 論 後 ， 通 過 邀 請 以 下 九 項 與 文 化 有 關 的 多 元 化 社 區 活 動

加 入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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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 辦 團 體 名 稱  活 動 名 稱  

1. 香 港 幼 苗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兒 童 粵 藝 培 訓  

2. 「 查 篤 撐 」 兒 童 粵 劇 協 會  「 開 心 三 代 查 篤 撐 」 兒 童 粵 劇 計 劃  

3. 香 港 仔 龍 舟 競 渡 大 賽 委 員 會  2010 龍 舟 訓 練 計 劃 及 南 區 獅 藝 觀 摩

大 賞  

4. 明 愛 南 區 青 少 年 外 展 社 會 工 作 隊  「 青 」空 無 界 限 ， 高 危 青 少 年 多 元 化

體 育 文 化 及 藝 術 活 動 計 劃  

5. 蒲 窩 青 少 年 中 心  《 嘻 哈 社 區 》 計 劃  

6. 劇 場 工 作 室 有 限 公 司  《 和 諧 的 童 心 》  

7. 香 港 歌 劇 院  南 區 中 學 小 型 歌 劇 表 演  

8. 光 影 作 坊  「 浮 家 泛 宅 」香 港 漁 業 攝 影 探 索 計 劃  

9. 南 區 文 藝 協 進 會  2010 香 港 青 少 年 弦 樂 大 賽  

 

﹙ 會 後 備 註 ： 除 第 7 段 第 4 項 活 動 外 ， 其 他 多 元 化 社 區 活 動 項 目 的 主 辦 團 體

均 同 意 有 關 活 動 加 入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。 此 外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於 2010 年 6 月

15 日 將 「 多 元 化 社 區 活 動 」 更 名 為 「 繽 Fun 融 和 社 區 活 動 」 。 ﹚  

 

2009 年 度 國 際 復 康 日 及 康 復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工 作 報 告  

 

8. 2009-2010 年 度 國 際 復 康 日 南 區 活 動 籌 劃 委 員 會 ﹙ 下 稱 籌 劃 會 ﹚ 主 席

歐 立 成 先 生 滙 報 籌 劃 會 於 2009 年 度 舉 行 的 活 動 進 展 。 香 港 復 康 聯 會 及 香 港

社 會 服 務 聯 會﹙ 下 稱 籌 備 大 會 ﹚籌 辦 的 一 系 列「 2009 年 度 國 際 復 康 日 」活 動

已 於 2009 年 11 月 至 12 月 份 舉 行 ， 並 已 順 利 完 成 。 不 少 籌 備 大 會 委 員 指 出 ，

「 中 央 慶 祝 活 動 」當 日 場 面 熱 鬧 ， 典 禮 氣 氛 良 好 ， 但 由 於 舞 台 與 攤 位 遊 戲 區

距 離 太 遠 ， 不 少 觀 眾 於 典 禮 後 移 往 攤 位 遊 戲 區 ， 以 致 欣 賞 台 上 表 演 的 觀 眾

減 少 ， 因 此 建 議 日 後 將 攤 位 遊 戲 區 設 於 舞 台 附 近 此 外 。「 2010 年 度 國 際 復 康

日 」 的 一 系 列 活 動 將 於 2010 年 11 月 至 12 月 份 舉 辦 ， 籌 備 工 作 亦 已 展 開 。

此 外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已 於 2010 年 3 月 份 向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﹙ 下 稱 勞 福 局 ﹚ 遞 交

53,000 元 撥 款 申 請 ， 以 在 區 內 舉 辦 2010 年 度 復 康 服 務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。  

 

9. 委 員 會 通 過 若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0-2011 年 度 成 功 獲 勞 福 局 撥 款 ， 將 繼

續 成 立 2010 年 度 國 際 復 康 日 南 區 活 動 籌 劃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策 辦 各 項 復 康 活

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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﹙ 會 後 備 註 ：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0 年 6 月 11 日 獲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通 知 ， 勞 福 局

已 於 2010 年 5 月 4 日 撥 款 53,000 元 予 區 議 會 籌 辦 各 項 復 康 活 動 。 ﹚  

 

2010 年 度 推 廣 旅 遊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進 展 報 告  

 

10. 由 於 2010 年 度 推 廣 旅 遊 發 展 工 作 小 組 ﹙ 下 稱 工 作 小 組 ﹚ 前 主 席 陳 岳

鵬 先 生 於 2010 年 5 月 19 日 辭 任 南 區 區 議 員 ， 因 此 由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林 啟 暉 先

生 MH 代 為 滙 報 工 作 小 組 進 展 。  

 

11. 南 區 旅 遊 網 頁 及 2010-11 年 度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的 記 者 招 待 會 已 於

2010 年 4 月 29 日 ﹙ 星 期 四 ﹚ 在 海 洋 公 園 順 利 舉 行 ， 各 項 旅 遊 及 文 化 節 目 和

旅 遊 網 站 的 資 訊 亦 得 到 傳 媒 的 廣 泛 報 導 。 區 議 會 於 5 月 13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

通 過 增 撥 5,000 元 予 工 作 小 組 ﹙ 總 撥 款 額 為 185,000 元 ﹚ ， 以 支 付 推 出 南 區

旅 遊 網 頁 及 發 佈 2010-11 年 度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活 動 項 目 的 公 關 服 務 及 宣 傳 費

用 。  

 

12. 南 區 旅 遊 網 頁﹙ http://www.TravelSouth.hk）已 正 式 推 出 ， 而 第 一 及 第

二 個 星 期 的 抽 獎 已 順 利 完 成 ， 分 別 有 812名 及 476名 已 登 記 人 士 參 加 抽 獎 ，

共 有 八 名 人 士 獲 得 大 獎 。 此 外 ， 為 進 一 步 推 廣 南 區 美 食 ， 工 作 小 組 於 本 年

度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通 過 尋 求 委 員 會 同 意 在 旅 遊 網 頁 中 加 入 網 上 食 評 家 Gourmet 

KC的 食 評 及 其 所 推 薦 的 南 區 食 肆 ， 讓 更 多 瀏 覽 網 頁 人 士 認 識 南 區 美 食 。 工

作 小 組 已 得 到 Gourmet KC的 同 意 ， 於 南 區 旅 遊 網 頁 免 費 轉 載 他 於 個 人 網 誌

上 的 食 評 。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建 議 。  

 

13.  香 港 仔 旅 遊 發 展 項 目 方 面 ，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已 於 2010 年 3 月 聘 請 顧

問 公 司 著 手 進 行 美 化 工 程 的 設 計 工 作 ， 預 期 本 年 內 完 成 。 顧 問 公 司 現 正 就

香 港 仔 海 港 兩 岸 海 濱 區 及 鴨 脷 洲 大 街 和 附 近 街 道 進 行 初 部 設 計 ， 並 就 設 計

的 可 行 性 向 有 關 部 門 徵 詢 意 見 。 旅 遊 事 務 署 稍 後 會 聯 同 顧 問 公 司 諮 詢 南 區

區 議 會 的 意 見 。 旅 遊 事 務 署 另 表 示 期 望 在 顧 問 公 司 落 實 有 關 設 計 的 詳 細 內

容 及 所 需 費 用 的 要 求 後 盡 快 進 行 申 請 撥 款 程 序 。  

 

14. 演 藝 學 院 伯 大 尼 校 園 旁 兩 幅 政 府 臨 時 用 地 現 時 分 別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

署 及 運 輸 署 用 作 倉 庫 用 地 及 工 地 。 有 成 員 認 為 這 與 附 近 的 環 境 設 施 並 不 配

合 ， 希 望 有 關 部 門 在 該 些 土 地 租 約 期 滿 後 收 回 土 地 。 工 作 小 組 於 會 議 上 同

意 先 作 實 地 考 察 ， 與 有 關 部 門 研 究 土 地 的 發 展 用 途 ， 之 後 向 有 關 部 門 表 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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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小 組 成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15. 為 推 廣 南 區 文 學 徑 ，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印 製 宣 傳 品 於 香 港 書 展 派 發 。 此

外 ， 香 港 各 界 文 化 促 進 會 表 示 將 贊 助 港 幣 50,000 元 ， 支 持 整 項 文 學 散 步 徑

及 文 學 家 足 跡 導 賞 計 劃 。 工 作 小 組 建 議 利 用 一 半 的 贊 助 經 費 ， 即 港 幣 25,000

元 ， 聘 請 有 相 關 文 學 根 底 人 士 ， 為 文 學 家 足 跡 遊 議 定 具 體 路 線 及 撰 寫 單 張

和 實 地 展 板 的 內 容 ， 並 準 備 導 賞 團 的 實 用 資 料 。 餘 下 的 贊 助 經 費 ， 則 用 於

聘 請 專 業 設 計 師 ， 設 計 上 述 的 單 張 和 展 板 ， 與 及 用 於 有 關 的 宣 傳 開 支 。 工

作 小 組 另 建 議 於 文 學 徑 的 主 要 地 點 建 設 展 板 ， 並 在 落 實 相 關 內 容 後 ， 交 由

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協 助 跟 進 及 向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申 請 有 關 撥 款 。 委 員

會 同 意 上 述 建 議 。  

 

16. 南 區 區 議 會 早 前 原 則 上 同 意 與 香 港 青 年 藝 術 協 會 合 作 ， 舉 辦「 南 區 公

共 藝 術 創 作 計 劃 」﹙ 下 稱 創 作 計 劃 ﹚， 供 南 區 學 生 參 加 ， 並 就 有 關 活 動 預 留

750,000 元 撥 款 。 創 作 計 劃 內 容 包 括 布 製 風 標 創 作 工 作 坊 及 舢 舨 彩 繪 工 作

坊 。 此 外 ， 為 配 合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， 工 作 坊 的 製 成 品 計 劃 於 2011 年 1 月 起

展 示 ， 為 2 月 舉 行 的 「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閉 幕 禮 」 及 「 Winter Fiesta 創 意 展 藝

坊 年 宵 市 場 」增 添 節 慶 氣 氛 。 由 於 學 校 期 末 考 詴 及 暑 假 將 至 ， 該 會 頇 於 6 月

內 邀 請 學 校 參 與 有 關 活 動 ， 以 確 保 作 品 可 以 如 期 完 成 。 委 員 會 通 過 於 創 作

計 劃 未 獲 正 式 撥 款 前 ， 先 由 區 議 會 發 信 予 區 內 中 小 學 校 長 及 南 區 學 校 聯

會 ， 鼓 勵 他 們 積 極 參 與 創 作 計 劃 。  

 

﹙ 會 後 備 註 ：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2010 年 6 月 14 日 進 行 第 14 段 的 實 地 考 察 。 秘

書 處 另 於 2010 年 6 月 22 日 將 以 區 議 會 名 義 撰 寫 的 邀 請 函 轉 交 香 港 青 年 藝 術

協 會 。 該 會 其 後 於 6 月 下 旬 將 有 關 邀 請 函 連 同 創 作 計 劃 資 料 郵 寄 至 南 區 學 校

聯 會 及 南 區 各 中 小 學 。 ﹚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7. 請 各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0 年 7 月  


